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投资者投诉处理流程 

 

一、投诉受理范围 

本流程适用于公司处理投资者涉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、公司治理、投资者权

益保护等相关的投诉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   （一）信息披露存在违规行为或者违反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； 

    （二）治理机制不健全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部

管理制度的规定； 

    （三）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和决策程序违规； 

（四）违规对外担保； 

    （五）承诺未按期履行； 

    （六）热线电话无人接听等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相关问题； 

（七）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。 

上市公司客户、员工及其他相关主体对公司产品或服务质量、民事合同或劳

资纠纷、专利、环保等生产经营相关问题的投诉不属于本流程规范范围。 

二、投诉渠道 

投诉受理部门：证券部 

投诉热线电话：020—38371213 

传真：020-38379503 



期办理的，经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批准后，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，但延长期限

不得超过 30 日，并告知投诉人延期理由。 

（三）反馈回复 

形成处理意见后，由证券部指定的专门人员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以下方式之一

将处理情况回复投诉人： 

1、电话回复； 

2、书面回复； 

3、上门走访。对重大投诉，由董事会秘书或其指定人员与投诉者面对面进

行沟通和协调，对投诉者进行走访。 

 


